
! ! ! !本起案件在短时间内吸引全社会关注，
一些网友高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却忽略
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陶某某未满 !" 周
岁。我国《刑法》第 #$条规定，犯罪时不满
%&周岁，不适用死刑。
“犯罪嫌疑人肯定不会被判死刑。”安

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孔维钊介绍，我国
《刑法》 !!"#"年版" 第##条规定，已满%'

周岁不满%&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
重，可判处死刑缓期(年执行。%&年后，

《刑法》 !!""$年版" 第#$条删除有关“死
缓”的规定，意味着未成年人犯罪最高可
判无期徒刑。

不过，毁容罪行有被严惩的先例，犯罪
嫌疑人可能会遭遇严厉判决。《刑法》第 )*+

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致人死亡或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伤残的，
处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用
硫酸或泼油烧伤毁容，一般可算作“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伤残”。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原副庭
长李武清在一次“刑法重大疑难热点问题研
修班”上提到一个案例。他介绍，被害人没死
亡，一般不核准死刑，但如果手段极其残忍，
可考虑判处死刑。比如 .--*年发生的一起
浓硫酸毁容案，被害人重伤达二级伤残。“属
于有预谋的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导致
被害人永久性伤残，生不如死，综合考虑核
准死刑。”他认为，被害人“比死还要痛苦”。
所以，犯罪嫌疑人陶某某的最终量刑，

取决于对被害人周某的伤残鉴定。如果鉴定
结果较严重，陶某某可能会被重判，但由于
是未成年人，不会判死刑。

! ! ! !合肥市瑶海区政府昨天在官方网站通

报案件情况# 称已进入司法程序$犯罪嫌疑

人一直羁押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区政府坚

决支持受害人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同时

介绍了合肥市公安局依法办案情况#

去年"月%$日晚$ 犯罪嫌疑人陶某某因

追求被害人周某不成$产生报复心理$到其

家中$将事先准备的灌在瓶中的燃油泼在周

某身上并点燃$致其多处烧伤#周某被送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科救治#

次日上午$周某亲属报案$瑶海公安分

局将陶某某抓获归案$当晚依法将其刑事拘

留# "月 &'日$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对陶

某某执行逮捕#

被害人伤情鉴定系案件重要证据$也是

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和民事赔偿的重要

依据# 通报详细解释了相关情况#

周某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法医及办

案民警难以进病房验伤$(次到医院了解治

疗情况#周某出院后$受伤部位缠满绷带$无

法验伤$民警 )次约谈其亲属$了解伤情#

今年&月&*日$ 两名法医与办案民警到

周某家中验伤%&月&+日下午$周某在家属及

办案民警陪同下来到法医门诊$法医对其受

伤部位详细检验并拍照固定#

如果手术后伤情恢复较快$在公安机关

羁押期限内符合法医鉴定要求$公安机关将

作出全面鉴定结论%如需二次手术$且术后

伤情恢复情况达不到法医鉴定要求$将对已

具备伤情鉴定条件的损害部位先行鉴定$并

据此依法将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院审查起

诉%对暂不符合鉴定条件的损伤$将在案件

诉讼阶段补充鉴定#

家庭背景与犯罪无必然联系
不可否认，本起故意伤害案件引起强烈

反响，与某些特定因素有关。孔维钊认为，如
果不是最初的网帖里刻意渲染犯罪嫌疑人
“官二代”的背景引发对立情绪，案件不会吸
引网友和媒体这么多关注。
“从媒体披露的陶某某父母职务判断，谈

不上有权有势的高官。事实上，没必要把目光
聚焦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这与犯罪行为并没
有必然联系。”孔维钊介绍，自己十多年来接
触过多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家庭背景各异，
有的来自普通工人家庭，也有的来自农村。
“案件发生后，给双方家庭带来了极大痛

苦，双方都是受害者。儿子犯下大错，害女孩
一生，自己也丢了前途，将长期失去自由，陶
家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孔维钊感慨地说，
很多犯罪行为只是一念之差。有些孩子从小
被父母溺爱，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抗压能力比
较弱。“与其怪罪家庭背景，不如多反思教育。
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抢劫是犯罪，接受完审
讯后还问：‘警察叔叔，我能不能回家？’”
所谓的“官二代”背景引发不少网友质

疑：嫌疑人父母在案发后有没有以权谋私，多
方周旋，甚至阻碍司法公正。孔维钊分析，目
前这种说法并不存在。“从公安机关公布的信
息看，陶某某行凶次日被依法刑事拘留，至今
一直羁押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今年.月.+日
下午，被害人周某到公安局法医门诊验伤。整
个办案过程，从程序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家长、老师共担“园丁”之责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社会问题，有人

将其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
公害。孔维钊不认同，“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远谈不上‘大公害’。”他认为，未成年人分辨
是非能力差，引导不善易误入歧途。错误根
源，在成人社会。“‘树苗’之所以在成长中歪
斜，是因为缺少及时修剪，错在‘园丁’。”

孔维钊解释，家庭、学校等多方共担“园
丁”的责任，一些青少年之所以走上犯罪道
路，主要是因为早期出现不良行为时，“园丁”
粗心大意，监管不力，没及时纠偏。“这起恶性
案件值得许多家长和老师思考。”
父母有没有和女儿聊过“恋爱这回事”，

还是一味回避或严令禁止？有没有开导她如
何对待同学追求，又怎样巧妙拒绝，不让对方
难堪？有没有教她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有没
有告诉她，学校里除了学知识、考高分，还要
学习如何与人交往，懂得分辨哪些人可以做
朋友？

男孩的父母每周花多少时间和儿子沟
通？有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不是
习惯用成年人的思维去代替孩子作决定？有
没有因为忙于工作，忽视教育？有没有在不自
觉间，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错误的影响？
孔维钊接触未成年人犯罪有 %-多年，遇

到过不少案例，都有相似模式：“忙碌的家长，
犯罪的孩子”。“一些家长不善于面对挫折，在
工作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正确的价值观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他说，“看到孩子夜
不归宿、不愿沟通时，家长应调整教育方法，
而不是一味责怪。”

政府应重视发展矫治机构
“‘园丁’还包括学校、政府和社会。”孔维

钊进一步追问：发现学生遇到感情问题，学校
有没有心平气和做个案辅导？有没有给学生
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孩子，
政府和社会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矫治机构？能
不能以平等的目光看待接受矫治的孩子？
孔维钊介绍，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

未成年人，亟需专业的矫治机构帮助。比如香
港的男童院、女童院等，青少年在专业社工的
辅导下，接受社群活动训练、个案及小组辅
导、参与社区服务，逐渐改过自新。“我国工读
学校的作用类似，但目前的生存发展举步维
艰。”孔维钊坦言，除上海等少数省市发展较

好外，全国工读学校逐年减少，安徽省目前只
剩一所。
“这反映出我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手段

的欠缺。社会抱有广泛成见，把工读学校误认
为关押少年犯的地方，是‘坏孩子集中营’。家
长害怕孩子被贴上不良少年的标签，爱面子，
不愿送子女上工读学校。多数工读学校面临
招生难、校外延伸教育欠缺等困难。”孔维钊
呼吁，政府应重视发展相关矫治机构，配备专
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及早介入孩子的不良行
为，引导他们远离人生歧路。“全社会也要改
变观念，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转化
‘问题学生’的专门学校，并不会使用未成年
犯管教所的强制手段。”

保护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
身为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特别强调“尊重和保
护未成年人”，无论是对被害人，还是对犯罪
嫌疑人，都应本着尊重的原则，严格保护未成
年人的隐私。他介绍，.--%年+月%.日起，《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
干规定》施行。第%*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
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
年人的资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许多媒体在案件

被网络曝光后，详细报道犯罪嫌疑人陶某某

的身份信息，操作并不规范。”孔维钊直言，由
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发育未成熟，社会
阅历有限，从充分体现保护青少年和人道主
义的角度出发，应慎重对待未成年人犯罪。
“合肥公安机关此前/个月一直没有披露案
情，合情合理，否则反而要犯错误。”
同样本着保护原则，孔维钊判断，这起案

件不会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条指出，对
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
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
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
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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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拒绝求爱遭毁容”事件引发公众
反思青少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树苗”长歪“园丁”有责
本报记者 曹刚

两个本该在学校受教育的孩子，一个将长期
与病痛斗争，另一个将在监狱里成长。近日，“少
女拒绝求爱遭毁容”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
赔偿金额、是否早恋等细节，双方各执一词，犯罪

嫌疑人所谓“官二代”身份，也招致众多非议。
本报专访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孔
维钊，透视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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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重判，但不会判死刑

!焦点链接"

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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